附件2

优化生育政策栾川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
实施方案解读细则

一、生育补助申请条件
（一）登录河南省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申请登记，并保存系统生成三孩生育证；
（二）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户籍且生育子女户籍均在我县；
（三）医院出具三孩出生证明或户口簿。 
二、托育机构建设补贴申请条件
托育机构应当及时向机构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,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，在线填写托育机构备案书、备案承诺书，并提交以下材料:
（一）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登记证书;
（二）托育机构场地证明;
（三）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;
（四）评价为“合格”的《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》;
（五）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;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；
（七）提供餐饮服务的，应当提交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卫生健康部门在收到托育机构备案材料后，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备案回执和托育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。卫生健康部门发现托育机构备案内容不符合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的，应当自接收备案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知备案机构，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。
三、入托补贴申请条件
（一）入托幼儿需提供我县户籍；
（二）托育机构需提供备案回执；
（三）托育机构需要提供幼儿缴费凭证及考勤表。
四、母婴照护服务机构建设补贴申请条件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质，并取得经营许可相关证照；
（二）月子中心场地证明；
（三）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明；
（四）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；
（五）提供餐饮服务的，提交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；
（六）在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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